三城管〔2022〕81号                 签发人：孙会方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01号提案的答复
曹爱娜委员、梁万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城市共享单车管理”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是绿色出行的重要发展方向，在解决市民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作为新兴事物，由于相关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监管职能部门不明确，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井喷式发展带来的车辆乱停乱放、车辆运营维护不到位、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用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一直是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

2022年以来，按照《河南省住建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专项治理行动方案》要求，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紧紧围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车秩序管理的突出问题，倾力推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管理专项治理。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健全机制，强化措施

印发了《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做好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停车点位设置管理、加强日常监管、有效实施宣传考评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和标准。通过明确责任，完善制度、标准，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车秩序规范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严格标准、精准施策

一是限制数量，严控规模。组织各县（市、区）城管部门积极配合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结合各自城市实际，建立与城市空间承载能力、停放设施资源、公众出行需求相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按照总量控制的要求，合理确定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数量。全市投放企业及车辆数量从治理前的21家、75050辆，缩减为目前的13家、22299辆，投放规模及数量明显减少。其中，湖滨区将原市场投放5万辆压减至7999辆，6家企业缩减至4家。

同时，为防止企业超投，要求各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分别与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签订《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停放管理承诺书》，严格督促运营企业不得超种类、超数量、超范围投放,对于未在公安部门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进行注册登记和上牌的车辆不得投放。通过采取限制规模、控制投放数量，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上牌等方式从源头上加强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管理。

二是推广技术，积极试点。积极推广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精准停车技术，督促运营企业采取电子围栏、电子地图、RFID、蓝牙道钉定点还车等技术手段，提高车辆停放定位的精准度，规范用户停放行为，有效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截止目前，三门峡全市共埋设设置蓝牙道钉、RFID芯片19329个。其中，市区建成区埋设RFID芯片11000个，安装蓝牙道钉8300个，陕州区安装蓝牙道钉3400个。

三是精细管理，强化治理。督促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对道路狭窄、易造成交通堵塞等不适宜停放的区域和路段，协调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了禁停禁投负面清单，设置禁投区域、禁停路段，并积极督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遵照执行。

建立健全日常管控机制。督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按照按投放车辆比例增加运营维护人员，利用自身信息平台，通过卫星定位、实时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做好所属投放车辆的日常维护和停放秩序管理工作，加强车辆调度、停放和日常巡回维护管理，确保车辆分布合理，防止聚集拥塞，过量停放，维护交通秩序和市容环境。城管和运营企业都公开举报、投诉电话，及时受理社会各界反映的问题。同时，落实日常纠错机制，建立城管、运营企业微信群，执法队员在辖区内不间断巡查，发现乱停乱放问题，第一时间通知企业，要求做到5分钟响应，30分钟清理完毕。

四是切实加大处罚查处力度。对运营企业日常管理不到位，处置乱停乱放问题不及时的，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有关规定予以严管重罚。治理至今，全市共查处37起，罚款111300元。

五是全面加强宣传引导。组织各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和运营企业采取发放宣传单、制作宣传条幅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使用规范和安全文明骑行的宣传教育，引导用户增强诚信和文明意识，遵守交通法规。运营企业通过平台推送，加强用户宣传教育，提醒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城市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服务协议约定，做到文明用车、安全骑行、规范停放。同时，建立用户信用约束机制，对存在违规停放等行为的用户采取经济惩罚或限制使用等措施。

六是推行考核，建立长效。制定《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监督考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积极推行“月通报、季考核”机制。督促各县（市、区）尽快制定出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考核办法》，积极组织做好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检查考评工作，定期开展检查考评，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检查考评结果；按照“奖优惩劣、增减结合”的原则，对运营企业运营车辆配额实施动态增减调节，及时增加减少相应运营数量。对停车秩序混乱、线下运营服务不力、影响市容环境和公共区域秩序，经督促整改仍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运营企业，公开曝光相关问题，依据《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相关规定，对违规行为提出警告，采取暂扣经营器材等措施限制其运营，及时依法进行查处，直至责令退出运营。

七是会同市公安局、各县（市、区）城管局共同加强未成年使用共享电动单车情况的治理。由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查处其交通违法行为；各县（市、区）城管局督促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履行主体责任，采取严格身份审核、使用前提醒等方式，并切实加大宣传，督促家长落实监护人责任，从而切实减少未成年使用共享电动单车情况。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履行职责，真抓实干，严格落实相关措施，会同市公安局、县（市、区）城管局各尽其职，齐心协力共同抓好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管理。

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22年8月1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城管局  2930829  联系人：胡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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